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同意(明白纸)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2、《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利工程内设置排污口，应当经过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同意。”

二、审批条件：

1、拟在满城县境内河流、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域设置或扩大入河排污口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当地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申请设置或扩大入河排污口未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的，应委托具有水资源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论证报告。

三、办理程序：

1、申请与受理：申请人向水务局行政许可办公室报送申请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办公室予以受理；

2、初审：由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受理申请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材料，逐级上报至有审查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每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上报的时间不应超过5个工作日；

3、专家评审：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论证报告予以评审；

4、许可决定：有审查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初审结果及专家评审意见作出决定；

5、许可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决定。

四、需提交的材料目录：

1、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2、建设项目依据文件；

3、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4、设置入河排污口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的，与第三者达成的协议或者有关文件。

五、办理期限：20个工作日。

六、受理方式：书面受理。

七、收费标准及依据：此项业务不收取费用。

八、受理部门、地址、联系人、电话：

满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
电话：0312－7274409　　　　　联系人：杨丽娜  聂志国

